安徽财经大学研究生处文件
　　　　
校研字〔2016〕22号

安徽财经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实施办法

为了做好学校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精神，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组织领导

学校成立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由校长任组长，分管研究生和本科教学副校长任副组长，成员有研究生处、教务处、学生处、团委、各学院主要负责人。负责制订学校推免遴选工作实施办法，统筹领导、协调学校推免生遴选工作。

学校成立推免生遴选督查小组，由校党委常委、纪委副书记任组长，纪委监察处处长任副组长，成员为各学院党委书记。负责监督、检查学校推免生遴选工作，对推免工作中违反招生纪律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责任追究。

各学院成立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和推免生遴选督查小组，在本单位网站上公布遴选实施细则同时报研究生处备案,公布的实施细则应保持相对稳定，如果确有条款需要变动，应于下一年度推免工作开展前一年予以修改并告知相关学生。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由院长任组长，成员有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各硕士点导师组负责人和毕业班辅导员。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在学校遴选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负责本学院推免生的申请组织、审查、考核、选拔等工作。学院推免生遴选督查小组在学校遴选督查小组的统一领导下，负责本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的监督、检查。整个推免生遴选过程落实集体议事和集体决策制度。
二、推荐对象和遴选条件

（一）推荐对象

纳入国家普通本科招生计划录取的我校应届毕业生（不含独立学院、第二学士学位、师资班等学生）

（二）遴选条件

1.思想品德优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纪守法，无任何违法违纪受处分记录。
2.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成绩优秀，无补考重修课程。艺术类专业为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425分以上，其他专业为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425分以上。本科前三年必修考试课总评成绩名列所在专业所有学生前30%。
3.学术研究兴趣浓厚，具有一定的科研创新潜质和专业能力倾向。

4.身心健康。

三、推荐遴选程序

1.个人申请。凡符合申请条件的学生，到所在学院报名并提

交以下材料：

①本人申请书
②思想政治表现、科研能力及获奖情况

③大学英语成绩报告单、获奖证书及科研成果原件和复印件
④学院提供的“本科前三年基本情况一览表”，内容包括：前六个学期各门功课成绩、考试课总评成绩及所在专业名次
⑤班级推荐意见
2.学院审核和推荐。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对申请者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根据学院推免生遴选实施细则以实名投票的方式对所有申请推免的学生进行强制排序，并在单位网页上公示遴选出的推免生名单(含姓名、专业、综合测评成绩等)，公示期为3天。
推免生总成绩由考试课总评成绩、获奖情况、科研与创新能力成绩三部分组成。其中：六个学期必修考试课总评成绩占70%，获奖情况占15%，科研与创新能力占15%。

3.学校审核公示。研究生处将学院经过公示的名单报学校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审核，将校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审核的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为3天。公示无异议后，将学校按国家下达的推免生指标遴选出的推免生信息上传至全国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
四、其他

1.有直系亲属申请2017届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的教师应回避一切与推免相关工作。

2.获奖和科研潜质、创新能力审核由各学院依据教育部和学校文件精神，结合本科专业实际，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3.推免名额不再区分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不再设置留校限额。

五、咨询申述

咨询部门：研究生处    联系电话：0552-3169051

申述部门：监察处      联系电话：0552-3171171
研究生处

                          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二日
